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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 計畫緣起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以下簡

稱三通）已於 108 年 9 月公告發布實施，為執行計畫內容並利於土

地使用管制，後續應依 107 年 5 月 15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2 次會議紀錄之決議指導擬定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磯崎風景特定區全區屬於海岸管理法界定之濱海陸地（以平均

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濱海道路或山脊線之陸域為界），應針對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敏感性，配合內政部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之「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重要海岸景觀區、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路向

海之陸域地區、公有自然沙灘所訂定相關規定，接續研議該項措

施，導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保護海岸，並完善建築物視覺

景觀通透率、高度及棟距等景觀要素。 

然而，考量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影響民眾權益甚鉅，且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敏感性及整體海岸管理之檢討須從長研議，因此本計

畫以「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為現行管制要點，納入本細部計畫之變更內容進行修

正，後續再另案辦理沿海地區自然環境敏感性及整體海岸管理之檢

討。 

貳、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 

參、 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至海岸線，西以台 11 號省道以西約 150 公尺之坡崁

為界，南至大石鼻山以南約 240 公尺處，北至二○四高地旁無名溪

流，行政轄區隸屬於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之沿海部分地區，計畫面

積 98.35 公頃。 

 



 

2 

 

第二章 本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關聯 

壹、 實施經過 

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9 年 5 月發布實施，迄今曾辦理 3

次通盤檢討，第一次通盤討於 77年 1月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討於

86年 11月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討於 108年 9月發布實施，第三次

通盤討發布實施後迄今尚無個案變更。 

貳、 主要計畫概述 

現行主要計畫為「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概述內容如下。 

一、 計畫範圍及計畫目標年 

計畫範圍東至海岸線，西以台 11 號省道以西約 150 公尺之坡崁

為界，南至大石鼻山以南約 240 公尺處，北至二○四高地旁無名溪

流，行政轄區隸屬於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之沿海部分地區，計畫面

積 98.35 公頃。 

二、 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 計畫人口與密度 

計畫人口 500 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00 人，計畫旅遊人次為

每年 6 萬人次。 

四、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劃設住宅區、商業區、漁業養殖專用區、文化產業特定專用

區、保護區、農業區等分區，面積計 62.83 公頃，佔全計畫區

63.88%。 

五、 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公園用地、停車場用地、墓地、河道用地、道

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計 35.52 公頃，佔全計畫區 36.12%。 

六、 其他 

現行主要計畫配合「原住民山海劇場暨加路蘭廣場興建計畫」

之需要，變更學校用地為文化產業專用區及道路用地，未來將可供

當地居民舉行文化活動及遊客體驗活動使用，並振興地方產業及觀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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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計畫區之開發及管理需要，後續另擬定細部計畫，訂有道

路系統計畫、防救災計畫、自然景觀資源管理維護計畫、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實施進度與經費、後續應辦或表明事項、容許使用項目

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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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圖 
資料來源：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花蓮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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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占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2.25 5.44  2.29  

商業區 0.25 0.60  0.25  

漁業養殖專用區 1.88 4.55  1.91  

文化產業特定專用區 1.45 3.51  1.47  

保護區 35.02 - 35.61  

農業區 21.98 - 22.35  

小計 62.83 14.10 63.8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35 0.85 0.35 

公園用地 27.58 66.7 28.05 

停車場用地 0.14 0.34  0.14  

墓地 0.99 2.39  1.01  

河道用地 0.07 0.17  0.07  

道路用地 6.39 15.45  6.50  

小計 35.52 85.90 36.12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41.35 100.00 - 

計畫總面積 98.35 -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書（第三次通盤檢討），花蓮縣政府。 

參、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以下簡

稱三通）已辦理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內容分離，三通內容僅有主要

計畫，已無細部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然三通發布實施後

至今尚未擬定細部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因此現行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訂定於「變更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以下簡稱二通），二通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訂定

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四、漁業養殖專用區以供養殖漁業及其相關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五、公園用地指定供平面多目標使用範圍，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層，高度

不得超過一○．五公尺。 

六、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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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八、本特定區建築物之造型、色彩、高度須與自然環境協調，一律以斜屋頂方

式建築，斜屋頂之水平投影面積與建築物面積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七

十五；但性質有特別需要，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九、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種植花卉草木。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7 

 

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擬定構想 

本計畫以二通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為主體，納入本細計之變更

內容進行修正，擬定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表2 本次擬定要點與現行要點對照表 

本次擬定要點 現行要點 備註 

為促進本計畫區土地資源之合

理利用及維護都市生活與遊憩

環境品質與創造良好的景觀，

對於區內各種使用分區及用

地，依其計畫特性、區位、地

形、地質及發展現況等情形，

特訂定本管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三十五條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三十一條訂定之。 

依現行條文修改。 

二、於另擬細部計畫範圍內，

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悉依該細部計畫之規定辦

理，餘依本要點之規定辦

理。 

 各細部計畫區依該

細部之規定辦理。 

三、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調整點次。 

四、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調整點次。 

五、漁業養殖專用區以供養殖

漁業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使用為限，其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四、漁業養殖專用區以供養殖

漁業及其相關設施使用為

限，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十。 

1.調整點次。 

2.五、漁業養殖專用

區以供養殖漁業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使用為限，其

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五，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十。 

六、公園用地指定供平面多目

標使用範圍，其建築物高

度不得超過三層，高度不

得超過一○．五公尺。 

五、公園用地指定供平面多目

標使用範圍，其建築物高

度不得超過三層，高度不

得超過一○．五公尺。 

調整點次。 

七、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 六、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 調整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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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擬定要點 現行要點 備註 

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一五○。 

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一五○。 

 七、國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三通配合「原住民山

海劇場曁加路蘭廣

場興建計畫」之需

要，變更學校用地為

文化產業特定專用

區及道路用地。現行

計畫已無國小用

地，故刪除要點 

八、本特定區建築物之造型、

色彩、高度須與自然環境

協調，一律以斜屋頂方式

建築，斜屋頂之水平投影

面積與建築物面積之比

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

五；但性質有特別需要，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八、本特定區建築物之造型、

色彩、高度須與自然環境

協調，一律以斜屋頂方式

建築，斜屋頂之水平投影

面積與建築物面積之比

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

五；但性質有特別需要，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維持現行要點。 

 九、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

留設二分之一以種植花卉

草木。 

為務實執行可行

性，依建築技術規則

管制規定辦理，故刪

除要點。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

其他法令規定。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

其他法令規定。 

調整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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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擬定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進本計畫區土地資源之合理利用及維護都市生活與遊憩環境品質與

創造良好的景觀，對於區內各種使用分區及用地，依其計畫特性、區位、地形、

地質及發展現況等情形，特訂定本管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訂定

之。 

二、於另擬細部計畫範圍內，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悉依該細部計畫之規定

辦理，餘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四、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六十。 

五、漁業養殖專用區以供養殖漁業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為限，其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六、公園用地指定供平面多目標使用範圍，其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層，高度

不得超過一○．五公尺。 

七、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 

八、本特定區建築物之造型、色彩、高度須與自然環境協調，一律以斜屋頂方

式建築，斜屋頂之水平投影面積與建築物面積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七

十五；但性質有特別需要，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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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0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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